
四项基本原则从提出到写入宪法 

我们党科学总结历史经验，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确立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的思想政治前提。1982年 12月 4日，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现行宪法即 1982年宪法，

将四项基本原则写入序言，并作为指导思想贯彻于全部内容和条文之中，集中反映了党和人

民的共同意志。四项基本原则从提出到写入宪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奠定了以宪法为核心

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思想政治基础。 

邓小平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明确提出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恢复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

开启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然而，改革开放之初，中国思想政治领域却是纷繁复杂的，影响

到改革开放举什么旗、走什么路。1978 年 12 月 13 日，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的中

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作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指出只有解

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顺利进

行，我们党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也才能顺利发展。全党必须再重新进行一次学习，

根本的是要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要努力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同我国实现四个现

代化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 

根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决定，1979年 1月 18 日—4月 3日，中共中央召开理论工

作务虚会，总结理论宣传工作的经验教训，研究理论宣传工作适应全党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

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根本任务，解放思想，统一认识。3 月 27 日，邓小平在同有关领导

同志谈其即将在会上所作讲话稿时指出：“四个坚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

政，坚持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现在该讲了。3 月 30 日，他

在会上作了题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这个讲话结合历史与现实，面向实现四个现

代化，指出必须在思想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并作了具体阐述。邓小平说，四项基本原

则并不是新的东西，而是“我们党长期以来所一贯坚持的”，粉碎“四人帮”以至十一届三

中全会以来，一直是党中央实行的一系列方针政策所坚持的。他之所以这时强调坚持四项基

本原则，一是党内和社会上出现了一些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社会主义制度和毛泽东思想

的指导地位等错误思潮，对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造成严重干扰，攸关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

二是由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重要战略地位和意义所决定的，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以坚持四

项基本原则为根本前提，如果动摇了其中任何一项，就动摇了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 

四项基本原则是内在统一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核心在于坚持党的领导。1980 年 1



月 1日，邓小平在全国政协新年茶话会上的讲话中强调，我们之所以能经得起风浪，党的领

导是最根本的一条保证。党的领导，是四项基本原则中带根本性的一条。不久，他又在 1

月 16 日中央召开的干部会议上指出，中国由共产党领导，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

由共产党领导，不能动摇。没有党的领导，就没有现代中国的一切。同时，坚持党的领导，

必须改善党的领导，只有改善党的领导，才能加强党的领导。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党的建设规律和执政规律的科学

揭示，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坚持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方向，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提供了根本思想基础和政治保证。 

1978年宪法修改的指导思想与重要依据 

宪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我国先后颁布了 1954 年、1975

年和 1978年三部宪法。其中，1954年宪法确立并贯彻社会主义原则和人民民主原则，奠定

新中国社会主义宪法的政治和法理基础。1975 年宪法是“文化大革命”特定历史条件下的

产物，法理缺陷和局限性严重。1978 年宪法则由于自身历史条件的制约，特别是就党的十

一届三中全会开启改革开放来说，尽管才由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于 1978年 3月 5 日通过

不久，但在许多方面已越来越不适应改革开放的推进，不适应发生深刻变化的国家政治生活、

经济生活、文化生活和现代化建设的客观需要。为此，党中央建议对宪法进行全面修改。1980

年 9 月 10 日，五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通过《关于修改宪法和成立宪法修改委员会的决议》，

决定成立以叶剑英为主任委员，宋庆龄、彭真为副主任委员的宪法修改委员会，主持宪法修

改工作。 

1978 年宪法修改的指导思想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不仅充分体现在宪法修改工作要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而且需要将四项基本原则适宜地写入宪法之中。 

在要不要将四项基本原则写入宪法的问题上，1980 年 12 月 25 日，邓小平在中央工作

会议上指出，对于四项基本原则，要用适当的法律形式加以确定。由宪法作为国家根本大法

的性质和地位决定，将四项基本原则写入宪法，应是这种适当的法律形式。据彭真在具体主

持宪法修改工作中讲，1981 年 7月，邓小平让他抓宪法修改工作，就宪法内容明确了四点，

首要的就是“理直气壮地写四个坚持”。10 月 27 日，彭真召集宪法修改委员会秘书处工作

组开会，谈到要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写入宪法的问题时，从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发展，比较

系统地阐述了这样做的根本理由。他说，20 世纪至少有四件大事，即辛亥革命，新中国成

立，中国历史上几千年剥削制度的废除，社会主义的比较独立、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的建立。

其中，后三件大事都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取



得的。在宪法中要理直气壮地写“四个坚持”，不能含糊。这是历史事实证明了的。12月 19

日，彭真将《关于宪法修改草案的几个问题的报告》报送党中央，其中阐明了坚持四项基本

原则是宪法的指导思想，是最根本的问题。 

四项基本原则提出以来，在 1978 年宪法修改之前和这一过程中，那些科学论述四项基

本原则、全面贯彻四项基本原则的重要历史文献，为以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为指导思想的 1978

年宪法修改，提供了重要依据。 

其一，《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正确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坚持

和发展毛泽东思想上统一了全党意志。实行改革开放，首先需要从指导思想、方针政策到具

体工作上进行拨乱反正。拨乱反正，实际上就是要恢复四项基本原则本来面貌的过程。1979

年是新中国成立 30 周年，党中央决定由叶剑英在庆祝大会上发表讲话。9 月 4 日，邓小平

在同有关领导同志谈如何修改讲话稿时指出，要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同新中国成立 30 年的

整个历史衔接起来，要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大前提下写这个讲话稿。9 月 29 日，叶剑英

在庆祝大会上发表了这个讲话，对新中国成立 30 年的历史作了初步的基本估计，认为 30

年之所以取得伟大成就，正是因为坚持了四项基本原则，同样，依靠这四项基本原则的力量，

纠正了工作中的错误，重新走上“顺利发展的康庄大道”。不久，以这个讲话为雏形，党中

央主持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决议历经一年零八个月完成起草工

作，并在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上通过，标志党在指导思想上基本完成拨乱反正。关于坚持四

项基本原则，决议指出，这是全党团结和全国各族人民团结的共同政治基础，也是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事业顺利进行的根本保证。这一历史决议以党的文献的形式，成为将四项基本原

则写入宪法的一个重要依据。 

其二，党的十二大将四项基本原则写入《中国共产党章程》，全面实现拨乱反正，为改

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开创新局面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和道路。1982 年 9 月 1 日

至 11 日，党的十二大召开，确定了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正确道路、战略步骤和

方针政策。邓小平在开幕词中指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

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

党的十二大通过了新的《中国共产党章程》，在总纲中规定了加强党的建设的基本要求，规

定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全党团结统一的政治基础。党

的十二大通过新的党章，以党内法规的形式，为将四项基本原则写入宪法提供了又一重要依

据。 

四项基本原则写入宪法的方式与表述 



在如何将四项基本原则写入宪法的问题上，宪法修改过程中曾讨论过“直接写入宪法条

文”和“在宪法序言中阐述”两种方式。就前者而言，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属于指导思想的范

畴，有些内容只是党内必须遵循的原则，不适宜写入宪法的具体条文，因此全部写入条文存

在一定困难；部分写入条文则影响到四项基本原则在宪法中的完整性和统一性。相比较而言，

后者的优势明显，因为序言具有全局性，而且在内容的表达上是叙述式的，这样阐述坚持四

项基本原则比较自然，顺理成章。然而，以这种方式将四项基本原则写入宪法，需要首先解

决事实上存在的宪法要不要序言的问题。 

序言作为宪法的开篇，是宪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具体主持 1978 年宪法修改工作中，

彭真是把宪法要不要序言与序言写什么和怎么写相联系，统筹加以考虑的。一方面序言对写

历史、写四项基本原则具有必要性和优越性。1981年 7月 15日，他在同有关同志谈修改宪

法的一些原则问题时说，序言要有，写历史，写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写中国共产党的领

导，这不是主张问题，而是历史事实。7 月 23 日，他在听取修改宪法工作情况的汇报时，

就序言要不要写、四项基本原则如何写的问题指出，序言要写，不然国家的历史不好写。9

月 14日，他进一步明确指出，在宪法序言中，“要堂堂正正、理直气壮地写上‘四个坚持’”。

他还在 9 月 24 日同有关同志谈宪法序言问题时再次强调，序言还是要，不然，历史、总任

务、党的领导、指导思想等不好写。另一方面，序言是新中国宪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写序言

是新中国制定和修改宪法的一个重要传统。新中国现行宪法之前的三部宪法，都有序言部分，

而且主要是回顾历史、总结经验，阐明历史规律与发展趋势。四项基本原则根源并蕴含于中

国近代以来的历史发展之中，在宪法序言中阐述四项基本原则，能够充分体现历史与逻辑的

有机统一。 

最终这次修改，以 1954 年宪法为基础，回顾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总结新民主主义革

命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历史成就与经验，特别是面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将坚持四项基本原

则作为基本遵循，写入了 1982年宪法的序言，从而把党的领导和执政地位、党的指导思想、

新中国的国体和社会主义道路作为有机统一体，以法的形式完整地规定了下来，同时在宪法

的全部内容和条文中也都体现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本内涵与精神实质。 

从 1982 年宪法对四项基本原则的表述看，通过对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发展主题与主

线、主流与本质的深刻揭示，论证并彰显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历史必然性；贯通历史、现实

和未来发展，在实践上统一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在思想政治上统一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作为完善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基础与前提，同时把发展社会主义民主、

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作为完善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内容。与四项基本原则提出时相比较，写



入宪法时在具体内容与逻辑顺序上做了一定的调整，形成如下基本形态，即坚持共产党的领

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此后，1982 年

宪法的修正，在保持四项基本原则写入宪法基本面貌的基础上，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理论体系和制度的内涵写入宪法之中，丰富和发展了四项基本原则在宪法中的内容。四项基

本原则写入宪法的过程，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理论成果及其对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法治体系建设的指导。 

 

（资料来源：《光明日报》，2015年 4月 25日） 


